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红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修订后《公司章程》中的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章程》中的利润分配

政策进行修订，原《公司章程》中股利分配政策为：

１

、公司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经营

所得利润将首先满足公司经营需要；

２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３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证券时需满足：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

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４

、对于当年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说明未分红的原

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中规定的现有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１

、公司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经营

所得利润将首先满足公司经营需要；

２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３

、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下，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

项发生，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

润的百分之十。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在一年内购买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

３０％

或单项购买资产价值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２０％

的事项，上述资产价值同

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以及对外投资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２０％

及以上的事项。 上述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４

、在公司当年未实现盈利情况下，公司不进行现金利润分配，同时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５

、对于公司当年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说明未分红

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上述《公司章程》修订内容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１２

月

１２

日进行了公告。

二、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公司净资产变化情况、融资情况、实际分红情况及未分配利润使用

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９３

号文核准，同意由江苏永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后更

名为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控股”）受让本公司

５５．１８％

的股份并豁免其要约

收购义务。

２００７

年底，永泰控股完成对本公司的借壳上市。

永泰控股借壳前，公司净资产为

３９

，

４４２．５５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３７

，

８００．６６

万元；最近一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末）公司净资产为

３５０

，

０３６．７３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权益为

２６８

，

８８１．８３

万元。

永泰控股借壳后，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和

２０１１

年度公

司债券共计三次再融资，共募集资金

２９．４０

亿元，主要用于收购煤矿企业资产或股权、煤矿企

业技术改造以及偿还公司（包括子公司）贷款。

１

、永泰控股借壳后公司实际分红情况

年度 实际利润分配方案

其中：现金分红情况

现金分红的数额

（元）

当年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占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的比率（

％

）

２００８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

元（含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

金红利

０．１８

元

５

，

１１３

，

３８２．９５ ２

，

５５５

，

０９６．８７ ２００．１２

２００９

无

０ ２１

，

６８８

，

９５６．７０ ０

２０１０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７８７

元（含税），送

０．３９３５

股，转增

４．７２１９

股

２

，

９５５

，

５３６．３０ １３２

，

０６４

，

６７０．１８ ２．２４

２

、永泰控股借壳后公司扣除现金分红后未分配利润的具体使用情况

（

１

）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实施

２００８

年度现金分红后，未分配利润用于补充公司向煤矿能源企业

转型所需的收购资金。 本年度公司以

９

，

５００

万元收购了以煤炭贸易为主营的南京永泰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以

１６

，

６８５．７１

万元收购了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４０％

的股权（华

瀛山西主要拥有荡荡岭煤矿、冯家坛煤矿两座煤矿），开始实施向以煤炭业务为主的能源类公

司进行转型的发展战略。

（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现金分红后，未分配利润继续用于补充公司向煤矿能源

企业转型所需的收购资金。 本年度公司以

８

，

５００

万元收购了深圳市凯达中盛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１００％

股权（该公司主要资产为拥有华瀛山西公司股权）、公司以

２

，

７５６

万元收购了灵石县昌

隆煤化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灵石县晋泰源选煤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通过收购进一步实现了

公司对华瀛山西公司的

１００％

控股，并使得公司具备了两座洗煤企业，洗煤能力达到

１２０

万吨

／

年，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了公司煤炭主营业务。

（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现金分红后，未分配利润继续用于收购相关优质煤炭资

源，以进一步巩固和壮大公司煤炭主营业务。 本年度公司以

１．６５

亿元收购了新疆吉木萨尔县

双安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增加公司焦煤产能

１２０

万吨

／

年；以

９

，

２００

万元收购了灵石县力

源煤化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使得公司增加

１２０

万吨

／

年洗煤能力及一座标准铁路发运站。

三、董事会关于公司分红政策的分析说明

公司已完成向煤炭采选行业的转型，目前正步入快速扩张阶段。 在快速扩张阶段，公司修

订后的股利分配政策为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并

结合投资者和公司股东的要求，在外部融资环境有利的情况下，适当提高现金分红比例。

未来公司煤炭采选达到预期产能规模后，公司将步入稳定增长阶段。 在该阶段，公司的盈

利水平将稳定增长，股利分配政策也将倾向于进一步提高现金分红的比例，以实现股东投资回

报的持续性和最大化。

鉴于上述分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拟定了新的股利分配政策，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召开了公司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章程》中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修订，对股

利分配形式、现金分红比例、分红条件、决策程序等进一步进行了明确，公司将严格按照修订后

《公司章程》的要求执行相关分红政策，充分维护投资者的利益。

后续公司将围绕提高公司分红政策的透明度，使投资者对未来分红有明确预期，不断完善

公司分红政策，细化相关规章制度，严格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结合公司实际和投资者意愿，制订

和完善公司股利分配政策， 保持股利分配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切实提升对公司股东的回

报。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四日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８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追加承诺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５１

，

３１４

，

８３６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１．８７％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一、公司已发行股份情况及前期解除限售情况

１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８０

，

８７７

，

１８６

股，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６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

日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时股本总额为

２４１

，

８７７

，

１８６

股。

２

、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４９１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向特定

６

家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Ａ

股

４

，

６４４

万股，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前股本为

２４１

，

８７７

，

１８６

股，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８８

，

３１７

，

１８６

股。

３

、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 公司以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８８

，

３１７

，

１８６

股为基数，

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分配前公司总股本为

２８８

，

３１７

，

１８６

股，分配后公司总股

本增至

４３２

，

４７５

，

７７９

股。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４３２

，

４７５

，

７７９

股。

４

、历次股份解除限售情况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

１６

，

８９２

，

８５５

股，实际可

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１４

，

２３１

，

９３７

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

日。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７

，

１４４

，

７６９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９．４１％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３

，

３８９

，

５３３

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

８．１１％

，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 公司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６９

，

６６０

，

０００

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及股份变动情况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股东限售承诺

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伦投资”）是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股东，伟伦投资和实际控制人朱德洪及配偶龚锦娣、子女朱恩伟、

朱燕梅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朱德洪、朱恩伟还承诺：自公司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向任何其他方转让所持伟伦投资的出资， 在锁定三十

六个月后每年向任何其他方转让的出资不超过所持伟伦投资总出资的

２５％

， 并且在锁定三

十六个月后伟伦投资每年向其他方转让本公司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在其离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管职务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伟伦投资的出资且

伟伦投资亦不转让所持本公司股份。

除上述承诺外，朱德洪、朱恩伟、郭北琼、张建平、黄来凤、路长全、赵忠秀承诺在其申报

离任公司董事、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比

例不超过

５０％

。

２

、限售股份追加承诺情况

伟伦投资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追加股份锁定承诺：“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持有的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的股票。 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是由朱德洪、朱恩伟共同出资

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朱德洪、朱恩伟作为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承诺如下：朱

德洪、朱恩伟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朱德洪、朱恩伟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其持有的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 若违反上述承诺，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同意将减持股份所得全部上缴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和《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追加

股份限售承诺的公告》）。

３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 公司以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８８

，

３１７

，

１８６

股为基数，

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分配前公司总股本为

２８８

，

３１７

，

１８６

股，分配后公司总股

本增至

４３２

，

４７５

，

７７９

股。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本次限售股份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股） 限售期（月）

１

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５

，

２５９

，

３４３ １２

合计

２０５

，

２５９

，

３４３ －

４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其相关承诺。 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在限售期限

内没有减持本公司股票的行为；也不存在对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本公司也不存在

对上述股东的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具体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

％

）

１

江苏伟伦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２０５

，

２５９

，

３４３ ５１

，

３１４

，

８３６ １１．８７

合计

２０５

，

２５９

，

３４３ ５１

，

３１４

，

８３６ １１．８７

四、公司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限售股份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５

，

６５３

，

３２９ ０ ０ １０

，

３９３

，

９８６

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２０５

，

２５９

，

３４３ ０ ５１

，

３１４

，

８３６ １５３

，

９４４

，

５０７

高管股份

１０

，

３９３

，

９８６ ０ ０ １０

，

３９３

，

９８６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６

，

８２２

，

４５０ ５１

，

３１４

，

８３６ ０ ２６８

，

１３７

，

２８６

三、股份总数

４３２

，

４７５

，

７７９ ５１

，

３１４

，

８３６ ５１

，

３１４

，

８３６ ４３２

，

４７５

，

７７９

五、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１

、宏达新材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

２

、宏达新材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严格履行了其作出的

承诺；

３

、公司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也不存

在对上述股东的违规担保；

４

、宏达新材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３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禁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２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７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

３

项实用新型专利证

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专利

类型

申请日

专利

期限

证书号

１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６９５０１５．１

一种制造合成

纤维束力圆形

吊装带的设备

杨建国 李彦英

陈卫东 张秋利

刘 飞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０

年 第

２０４８２２８

号

２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６１８０７５．３

插编钢缆的缆

绳编织机

杨建国 坑永刚

陈玉玺 张立新

刘 晗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１１．２２ １０

年 第

２０４９１４２

号

３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６９４５１７．２

一种钢丝绳软

梯

杨建国 王文生

王海霞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０

年 第

２０５３３２１

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均为：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2

年

1

月

5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

2012-001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资产及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1

、经友好协商，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位于宁波市北仑保

税区创业大道

7

号的土地使用权、厂房、附属设施等资产以人民币贰仟贰佰万元转让给宁波保

税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此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此次《土地厂房转让协议》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签署。

2

、本次资产出售金额未超出公司总经理决策权限，不需要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方的名称：宁波保税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保税区鸿海商贸楼

503

室

主要办公地点：保税区鸿海商贸楼

503

室

法定代表人：何其茂

注册资本：贰亿捌仟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214000000750

主营业务：项目投资，咨询服务，信息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保税仓储；房屋租赁；市场经

营管理。

主要股东：保税区财政局（国有独资）

2

、交易对方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系，也无其他可能或已

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公司未知交易对方与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

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标的资产概况

（

1

）本次转让资产的范围包括宁波保税区创业大道

7

号的土地使用权、厂房、附属设施等

资产。 其中： 土地总面积是

13565.12

平方米 （甬国用 （

2007

） 第

0900119

号）， 建筑面积是

14483.53

万平方米（甬房权证保字第

20070140

号）。该资产的合法拥有者是宁波理工监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该资产的重大争议、诉

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

2

） 该项资产的帐面原值为

14,735,592.52

元， 截至

2011

年

12

月末， 已计提的折旧为

6,

591,107.88

元、帐面净值为

8,144,484.64

元。 宁波德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交易标的进行了评

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德威评报字

[2011]071

号），该资产评估价值为

22,304,640.00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甲方）和宁波保税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乙方）双方

就转让资产达成的转让总金额为人民币

2200

万元。

（

1

）甲乙双方在签署本协议书后报各自上级部门确认，得到确认后再签署《宁波市房地产

转让合同》，若因乙方上级部门不予确认或确认后不予认可，则本协议终止履行，且乙方无需对

甲方承担任何补偿或赔偿。

（

2

）在甲方按期交付房屋后，双方签订《资产交付确认书》（包含图纸等资料，以下总称《交

付确认书》），乙方在签订《交付确认书》且转让过户手续受理完成后的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

付。

（

3

）宁波保税区建设管理局受理转让之日

3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出具由保税区地税局

代开的全额购房发票，否则乙方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2

、资产转让的相关税金和费用的负担

本资产转让产生的交易税金和费用根据相关法律，由甲乙双方各自负担。

3

、转让资产的交付

经双方协商，甲方应于

2011

年

12

月底搬迁完毕且向乙方交付转让资产。 按期搬迁的，给

予甲方

120

万元的搬迁补偿。转让资产交付时双方签署《资产交付确认书》，完成转让资产的交

付。 甲方应结清交付日前产生的水、电等使用费用，否则乙方有权拒绝支付房款且不需承担任

何责任。

五、出售资产进展情况

1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完成搬迁并向宁波保税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交付

转让资产。

2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宁波保税区建设管理局已受理该资产转让事宜。

3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收到全部转让款人民币

2320

万元整（其中

120

万元为

按时搬迁补偿）。

六、出售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的资产是公司原生产经营场所即宁波保税区留学生创业园

4

号楼， 原为保税区

政府投资兴建，公司于

2002

年从保税区政府购入。

2011

年

9

月

20

日， 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

--

位于宁波北仑保税南区的产业园区

落成启用，公司整体搬迁至新厂区后原生产经营场所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故公司出售该资产有

利于相关资产整合，进一步提高资产利用效用。 公司出售该资产产生营业外收入

14,061,850.02

元，增加公司本期净利润

12,655,665.02

元，回笼的资金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和经营。

七、出售资产对业绩预计的影响

1

、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2011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为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0%~30%

2

、公司对

2011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因本次出售资产而发生变动。

八、备查文件

1

、《土地厂房转让协议》

2

、宁波德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5

日

股票代码：

002127

股票简称：新民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1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二〇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2

月

31

（星期六）上午十时在公司总部办公楼一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

场投票的方式，会议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柳维特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

人，代表本公司股份

256,722,11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50%

。

公司第三届董事（一人因私请假）、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第四届董、监事（一人因私请假）

候选人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选举事项的议案分别采用累

积投票制，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九人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人。本次股东大会选举柳维

特先生、周建萌先生、姚晓敏先生、倪巍钢先生、李克加女士、卢蕊芬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选举虞卫民先生、周留生先生、王苏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各位董事人选的表决结果如下：

第一项：柳维特先生，投票权数

256,722,11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第二项：周建萌先生，投票权数

256,722,11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第三项：姚晓敏先生，投票权数

256,722,11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第四项：倪巍钢先生，投票权数

256,722,11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第五项：李克加女士，投票权数

256,722,11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第六项：卢蕊芬女士，投票权数

256,722,11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第七项：虞卫民先生，投票权数

256,722,11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第八项：周留生先生，投票权数

256,722,11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第九项：王苏新先生，投票权数

256,722,11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依据《公司章程》规定，上述各位当选董事任期三年（除王苏新先生外）。 王苏新先生独董

任期至

2012

年

5

月将满六年，公司将会根据《深交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在其任期到期之前

进行换选具有专业会计人士的独立董事。

本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监事。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由三人组成，其中职工监事徐祥华先生已由公司职工代

表会议选举产生（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2

月

8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公司

2011-037

及

038

号公告），本次股东大会选举姚明华先生、吴建初先生为第四届监事

会监事。

各位监事人选的表决结果如下：

第一项：姚明华先生，投票权数

256,722,11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第二项：吴建初先生，投票权数

256,722,11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依据《公司章程》规定，上述各位当选监事任期三年。

本届监事会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

2012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56,722,112

股。 同意

256,722,11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56,722,112

股。 同意

256,722,11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

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56,722,112

股。 同意

256,722,11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公司章程（修订案）》全文详见

2012

年

1

月

4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

论意见为：

新民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

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一月五日

股票代码：

002127

股票简称：新民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2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六）上午

11

时

15

分在公司总部办公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际

到会董事

9

人，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董事长柳维特先生主持，公司部份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候选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

、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

事长的议案》，内容如下：

选举柳维特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周建萌先生、姚晓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三年。

2

、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

议案》

,

内容如下

:

⑴

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由柳维特先生、周建萌先生、姚晓敏先生、倪巍钢先生、李

克加女士、虞卫民先生担任，其中，柳维特先生为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

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王苏新先生 （专业会计的独立董事）、 周留生先生 （独立董

事）、卢蕊芬女士担任，其中，王苏新先生（专业会计的独立董事）为审计委员会主任；

⑶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周留生先生（独立董事）、柳维特先生、周建萌先生、虞卫民先

生（独立董事）、王苏新先生（独立董事）担任，其中，周留生先生（独立董事）为提名委员会主任；

⑷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周留生先生（独立董事）、柳维特先生、姚晓敏先生、虞

卫民先生（独立董事）、王苏新先生（独立董事）担任，其中，周留生先生（独立董事）为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主任。

3

、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决议聘任柳维特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4

、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决议聘任表决结果：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决议聘任倪巍钢先生为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聘任李克加女士、戴建平先生、陈兴雄先生、蒋建刚先生、顾益明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聘任李克加女士兼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聘任卢蕊芬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任军先

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5

、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公司的工作需要，董事会聘任吴晓燕女士为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经理），任期三年。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1

月

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2-003

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刊

登于巨潮资讯网供投资者查询。

特此公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附件：简历

柳维特：男，

55

岁，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苏州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丝绸协会常务理事，江

苏省丝绸协会常务理事，吴江市纺织商会副会长；江苏省

"333"

跨世纪人才工程培养对象，江

苏省优秀民营企业家，苏州市拔尖人才，苏州市劳动模范；

2006

年

12

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事部和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评为

"

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

"

；

1996

年

7

月至

2004

年

10

月任吴江

新民丝织总厂厂长、党委书记；

1999

年

7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04

年

12

月至今

任吴江新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3

年

3

月至今任吴江新民化纤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6

年

3

月至今任吴江新民高纤有限公司董事长。 柳维特先生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有

大股东吴江新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52.33%

的股权。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倪巍钢：男，

37

岁，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 曾任控股股东吴江新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监

事。

2000

年

10

月至

2006

年

7

月任公司织造分厂副厂长；

2006

年

7

月至

2010

年

6

月任公司

织造分厂厂长；

2008

年

8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2010

年

7

月至今兼任吴江新民高纤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0

年

10

月至今兼任吴江新民化纤有限公司总经理、 化纤事业管理总部副总经理；

2011

年

5

月兼任化纤事业管理总部营销中心总经理；

2011

年

9

月至今兼任新民科技化纤厂

厂长。 本人持有大股东吴江新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0.56%

的股权，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李克加：女，

56

岁，大专学历，工程师。 丝绸行业专家，拥有雄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多年科

研工作经验，吴江市优秀妇女干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曾任吴江新民丝织总厂副厂

长；

1999

年

7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2000

年

1

月至今任吴江新民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

2004

年

12

月至今任控股股东吴江新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本人持有大股东吴

江新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3.50%

的股权和吴江新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0%

的股权，与公司实

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之间无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卢蕊芬：女，

57

岁，大专文化，会计师。 曾任吴江新民丝织总厂财务负责人、江苏吴江丝绸

集团审计部经理；

2000

年

8

月至

2007

年

4

月任本公司证券部经理；

2002

年

3

月至

2006

年

5

月任本公司审计委员会副主任；

2001

年

4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2006

年

5

月至今任本

公司董事。 系柳维特先生配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

戴建平：男，

44

岁，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苏州大学硕士生导师，江苏省

"

333"

新世纪学术带头人，化纤行业专家，江苏省化纤专业委员会委员，曾获省、部级科技进步

奖三项。

2004

年

7

月至

2004

年

12

月兼任吴江新民化纤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5

年

1

月至

2010

年

10

月兼任吴江新民化纤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1

年

5

月至

2011

年

9

月任新民科技化

纤厂厂长；

2005

年

7

月至今任控股股东吴江新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2004

年

7

月至今任

公司副总经理，

2010

年

10

月至今兼任公司新区指挥部副总指挥、 化纤事业管理总部总工程

师。本人持有大股东吴江新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11%

的股权。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陈兴雄：男，

54

岁，大专学历，工程师。 曾任公司织造分厂厂长；

2004

年

7

月至

2008

年

7

月兼任吴江新民化纤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2008

年

8

月至

2010

年

6

月兼任吴江新民高纤

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0

年

7

月至

2011

年

5

月兼任新民科技化纤厂厂长；

2005

年

7

月至今任

控股股东吴江新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2004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2010

年

10

月

至今兼任公司化纤事业管理总部副总经理。 本人持有大股东吴江新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78%

的股权。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蒋建刚：男，

51

岁，大专学历，经济师。

2005

年

7

月至

2009

年

6

月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2003

年

9

月至今任公司贸易分公司经理；

2009

年

4

月至今任吴江蚕花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2009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2010

年

7

月至今兼任公司喷气事业管理总部总经

理。本人持有大股东吴江新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0.56%

的股权。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顾益明：男，

41

岁，大专学历，经济师。

2003

年

12

月至

2009

年

4

月任吴江蚕花进出口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1999

年

7

月至

2011

年

12

月任本公司监事；

2009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织造分

厂厂长，

2011

年

5

月至今兼任公司新型面料研究部主任。 本人持有大股东吴江新民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

1.11%

的股权。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

任军：男，

42

岁，本科学历，工程师。全国丝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2001

年

1

月至

2003

年

8

月任公司技术部副经理；

2003

年

9

月至今任公司技术部经理，

2008

年

1

月至今兼任公司

副总工程师。本人持有大股东吴江新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0.56%

的股权。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002127

证券简称：新民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3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公司

"

）的工作需要，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吴晓燕女士

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聘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吴晓燕女士简历如下：

吴晓燕，女，

42

岁，大专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2007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证券部

副经理。

2009

年

7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吴晓燕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1

、办公地址：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五龙路

22

号 公司证券部

2

、邮政编码：

215228

3

、联系电话：

0512-63574760

4

、传真号码：

0512-63555511

5

、电子邮箱：

wxy@xmtex.com

特此公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127

证券简称：新民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4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六）晚上

7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3

人，实际参与表决监

事

3

人，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的

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姚明华先生主持，与会监事经过讨论，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公司监事

会主席候选人的议案》，选举姚明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证券代码：

600100

编号：临

2012-001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办理完成

重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8.412%

股权过户手续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下属全资境外子公司

TF-EPI CO., LIMITED

已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办理完成重

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8.412%

股权工商登记变更手续，至此，

TF-EPI CO., LIMITED

持

有重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8.412%

的股权。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2001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

2012-001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网站（

http://www.zjkjt.gov.cn

）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公布了《关于杭州

新源电子研究所等

1125

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通知》（浙科发高

[2011]263

号），根

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2008]172

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

（国科发火

[2008]362

号） 和 《关于高新技术企业更名和复审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国科火字

[2011]123

号）有关规定，本公司顺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资格有效期

3

年。

根据相关规定， 高新技术企业复审通过后三年内 （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所得税按

15%

的税率征收。 目前，公

司正在积极办理减税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0785

股票简称：武汉中商 编号：临

2012-001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

发出。 应参加表决董事

8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8

人，参加会议的董事符合法定人数，董事会

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全资子

公司武汉中商平价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购买资产的议案》。

为进一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公司同意全资子公司武汉中商平价超市

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购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紫阳街南湖中央花园购物中心

A

区

2

、

3

楼商铺，

以此扩大、发展超市卖场，通过增加中高档商品及商品品类管理，增强自身竞争实力。 该处房

产建筑面积共计

5

，

559.72

平方米，购房款总额

3,957.87

万元。（详见《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中

商平价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购买资产的公告》临

2012－002

）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独立董事就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中商平价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购买资产的议案发表

了独立意见，具体参见后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中商平价超市连锁有限责任

公司购买资产的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四日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中商平价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购买资产的意见书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召开，

我们作为该公司的独立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并对本次临时董事会的议案进行了认真细致

的审核， 现就本次会议审议的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中商平价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购买资

产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中商平价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购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紫阳街南

湖中央花园购物中心

A

区

2

、

3

楼商铺，以此扩大、发展超市卖场，符合公司总体战略目标和

发展思路，能进一步扩大公司经营渠道和市场占有率，增强自身竞争实力。 我们认为本次购

买资产价格公平、合理，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

定。

独立董事：赵曼、李光、唐建新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85

证券简称：武汉中商 公告编号：临

2012-002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中商

平价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购买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中商平价超市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商平价

")

与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国置业

"

）签

署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商平价购买由南国置业开发的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紫阳街南湖中

央花园购物中心

A

区

2

、

3

楼商铺，房产建筑面积共计

5

，

559.72

平方米，均价

7,118.83

元

/

平

方米，购房款总额

3,957.87

万元。 公司以此项目理顺资产关系，扩大、发展超市卖场，增加中

高档商品及商品品类管理，增强自身竞争实力。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武汉中商平价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购买资产的议案》。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该议案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和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

002305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20100000009433

；住所：武汉市武昌区南湖中央花园会所；注册资本：

96,000

万元；法定代表

人：许晓明；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综合开发、商品房销售、租赁；物业管理；新型建筑、装饰材

料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园林、建筑和装饰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南国置业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

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截止

2011

年

9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4,079,180,792.37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2,645,297,781.81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431,933,410.99

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拟购买房产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紫阳街南湖中央花园购物中心

A

区， 是由南国置业开发

的商业物业，钢筋混凝土结构，该房产总建筑面积

5,559.72

平方米。 公司已于

2002

年购买武

汉市武昌区紫阳街南湖中央花园购物中心

A

区

1

楼共计

3,300

平方米，并租用

2

、

3

楼物业

3,

998

平方米，开设了中商平价南湖超市，按社区超市定位，突出社区特点，南湖超市经营能力

逐年增强。 该区域属城市居民聚居地段，地理位置优良，交通便利，居民购买力、消费能力和

消费欲望都在大幅提升，公司将以此项目发展超市卖场，增加中高档商品，拉宽价格带，突出

文化营销，逐步形成南湖核心商圈，为城市居民提供配套的商业服务。

拟购买房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

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四、定价依据

根据考察，武昌南湖区商铺开发项目一楼均价每平方米

20,000

元，二楼及以上均价每平

方米

10

，

000

元至

20

，

000

元。 在参考周边商铺价格的同时，与南国置业进行协商，最终确定

购房价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价款

该处房产建筑面积共计

5

，

559.72

平方米，均价

7,118.83

元

/

平方米，购房款总额

3,957.87

万元。

（二）付款安排

采取分期付款方式，双方签订合同三日内，中商平价支付

30%

作购房首付款；双方办理

完交接手续后的十日内，中商平价向南国置业支付房款至总购房款的

60%

；房产过户后七日

内，支付房款余款。

（三）在签订买卖合同后，如因单方行为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六、购买资产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购买资产的背景和目的

南湖区域内兼具居住、教育、商务三大团组。区域内现有

15

万常住城市居民，

9

万高校师

生以及万余商务人士，已形成了

25

万的成熟消费人群，并且居住品质优良、消费力强，为南

湖区域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平台。

公司已于

2002

年在该区域开设了中商平价南湖超市，通过市场培育，南湖超市经营能

力持续增强，形成了良好的口碑。 公司将以此项目理顺资产关系，扩大、发展超市卖场，增加

中高档商品及商品品类管理，增强自身竞争实力。

同时，该处房产地处武汉市中心城区，且该房屋建设价格与其周边房价相比有一定的价

格优势，未来物业升值潜力较大。 待该房产交付使用后，将尽量缩短培育和调整期，使其早日

创造效益。

（二）本次购买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1

、资金来源：自筹

2

、市场风险：该房产将用于发展扩大超市卖场，所处地区作为武汉市大型社区居住地，

其周边商圈竞争力较为激烈。

3

、对公司财务结构的影响：收购该房产将会增加公司的非流动资产，减少公司的流动资

产，在一定结构上降低公司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

4

、对公司收益的影响：增加经营面积，从而扩大销售额，为公司的发展形成新的利润增

长点。 根据投资成本、各项费用等指标进行测算，投资回报率

12.85%

，内部收益率

17%

。

七、备查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商品房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434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

2012-001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http://www.zjkjt.gov.cn/

）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公布了《关于杭州新源电

子研究所等

1125

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通知》（浙科发高〔

2011

〕

263

号），根据《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

2008

〕

172

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

发火〔

2008

〕

362

号）和《关于高新技术企业更名和复审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国科火字〔

2011

〕

123

号）有关规定，本公司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资格有效期

3

年，企业所得税优惠期为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国家对高新

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规定， 本公司在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内继续享受企业所得税减按

15%

税

率征收的优惠政策。

公司将尽快办理减税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01

月

05

日


